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14 年度各運用單位推展志願服務績效評鑑 

評鑑項目 二、志願服務運用及管理 

評鑑指標 2-5 辦理志工保險情形（8%） 

本校成果 
2-5 本校每年全體志工皆固定投保(含交通 

   導護志工參加市府投保) 



    本校每年為全體志工固定投保(含導護志工參加市府投保)，

113 年度保險期間：自 113 年 11 月 1 日 24 時起，至 114 年 11 月 1

日 24 時止，新進志工亦以加保的方式來投保，以確保每位志工夥伴

的人身安全。 

◎保險期間曾發生一起，志工到校值勤路上發生交通事故而受傷事

件，學校也協助志工完成申請理賠。 

 

※永康區復興國小-志工團體保險要保書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※志工團體保險-保險單正本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※協助志工申請理賠實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※市府投保交通導護志工保險名冊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
